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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的行为导致小区公共绿地遭
到破坏，为何物业公司会被处罚？据
市住建局物业科工作人员张军介绍，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要
改变公共绿地的形态、用途，应由业主
们共同来决定，单个业主无权擅自分
配使用。

此外，《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
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物业区域内禁止
擅自占用、挖掘物业区域内道路、场
地，损毁树木、绿地，出现这些行为
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劝阻、制
止，并向业主委员会和建设、公安、环
境保护、城市管理等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处理。

《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还
指出，物业服务企业在进行物业服务
活动中，应当将物业的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维护要求、
注意事项等有关规定书面告知业主、
物业使用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在日
常生活中，也应当遵守业主公约或者
管理规约，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履
行义务。

张军介绍，绿地作为公共设施，物
业公司有责任提醒业主不要破坏绿
地，发现有业主破坏绿地应及时劝导
制止。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
义务，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小区是一个大家，每一位业主都
是小区的主人，小区的环境应该由大
家共同维护。”张军表示，“小区是我
家，爱护靠大家”不只是一句口号，而
要付诸行动，小区和谐需要全体业主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维护小
区环境设施。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
理者，也应尽到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
的职责，倾听业主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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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清楚情况后，现场执法人员
对物业公司及违规业主进行了相关
法律法规宣传，详细阐述了破坏公共
绿地的危害性。物业公司及违规业主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同意配合现场
整改。

鉴于业主系首犯且认识到自身错
误，积极配合整改，白浪街道综合执法
中心对该业主进行了批评教育，不予
处罚。依照《十堰市城市绿化实施细
则》第三十条第四款，对小区物业公司
处以 200元的行政处罚，要求物业公
司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同时清除
业主种植的蔬菜，恢复绿植。

截至目前，这片绿地上种植的蔬
菜已被清除，毁坏的绿地已经恢复。

接到反映后，十堰经济技术
开发区联合执法进小区专班人
员以及综合执法、自规、房管等
部门工作人员立即来到现场展
开调查。

多部门联合调查了解到，一
楼公共绿地的铁护栏属于建筑
规划方案内的内容，且已通过规
划验收，并不存在违法圈地现
象。但该区域仍属于公共绿地，
一楼个别居民缺乏公共环境意
识，在自家附近的公共绿地擅自
种菜的行为，导致小区公共绿地
受到破坏。

“经调查询问，一楼业主辩
称，绿地种植的绿植、花卉不好
养，还不如种点菜，于是在绿地
内种了小葱和白菜。”执法人员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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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业主毁坏绿地，与物业一同受罚

执法人员向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左）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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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展

4 说法

2017 年，市民张先生在十
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祥安·东城国
际玫瑰苑购置了一套房子。小
区共有 5栋楼，每栋楼楼下都有
一片绿地，当时他觉得小区环境
不错，可入住一段时间后却发现
了一个问题。

“我们楼下的那片绿地被人
用铁护栏圈起来了。”张先生说，
这片绿地面积约有 30平方米，
被圈起来后，一楼业主还破坏绿
地，在上面种菜。

“按理来说，公共绿地是小
区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所
有，一楼的业主怎么能私自把绿
地圈起来自己用呢！这侵犯了
我和其他业主的利益。而且，把
绿地圈起来就算了，一楼业主还
在上面种菜，破坏了小区绿化。”
张先生说。

随后，张先生将情况反映至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回应，这片
绿地被圈起来是合法的，这让张
先生感到不解。

张先生介绍，多年来，包括
他在内的许多业主都对一楼业
主圈占公共绿地、毁绿种菜的行
为不满，日前，他们将此事反映
给了市红色物业小区建设工作
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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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江苏省溧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戴埠中队队
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某小区一名业主故意对小区的绿化“下了重
手”，严重毁坏了社区的绿化环境。同时，物业公司不作为，对该业主
毁坏绿化的行为无动于衷。戴埠中队对小区业主以及物业公司同时
作出行政处罚：对小区业主处以罚款人民币 2100元的行政处罚，并
督促尽快恢复绿化；对物业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 2000元的行政处
罚，要求今后严格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多部门联合调查发现，这块被圈绿地在小区规划验收范围内。


